亞洲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
碩士班變更指導教授申請表
申請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 
	學生姓名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
	學學號
	

	申請理由

	

	原論文題目或方向

	

	新論文題目或方向
	

	新指導教授簽章
	年    月    日

	學生聲明書
	本人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，不以與原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成果當作學位論文主體。
學  生  簽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簽署「雙方共同發表原研究計畫成果」
	同意雙方共同發表原研究計畫OOOOOOO成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原指導教授簽章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學  生  簽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簽署「原計畫成果發表權」擁有人
	同意原研究計畫OOOOOOO成果發表權擁有人為OOO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原指導教授簽章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學  生  簽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學系審查意見
	主任  (簽章)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注意事項：
1. 研究生在學期間，申請變更指導教授以一次為原則；至遲應於學位考試之前一個學期提出。

2. 研究生欲變更指導教授，應經由「學生資訊系統-各項申請-研究生申請／變更指導教授」同時提供書面文件向學系提出申請。
3. 研究生「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，不以與原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成果當作學位論文主體」之聲明。
4. 於原指導教授同意下，簽署「雙方共同發表原研究計畫成果」或「原計畫成果發表權為其中一人所有」之協議。
此書面文件，經系主任核備後，正本留系辦公室，影本三份給原指導教授、新任指導教授及研究生自行保留。

5. 原研究計畫成果大綱
	

	原指導教授簽章

年  月  日
	學  生  簽   章
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


